附件2：

2013年“浙江杰出青年”评选活动意见 
一、评选宗旨

表彰、宣传在推进“八八战略”伟大实践中做出突出业绩和重大贡献的青年代表人物，树立浙江青年创业创新的良好形象，激励和感召广大青年刻苦学习，勤奋工作，服务社会，成才报国，为促进“两富”现代化浙江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二、评选资格

年龄为18周岁至40周岁（1973年1月1日至1995年1月1日出生），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理想远大、信念坚定、品德高尚、意志顽强、甘于奉献，有突出业绩、卓越表现的浙江省青年。

踊跃投身我省“八八战略”和“两富”现代化浙江建设，按照干好“一三五”、实现“四翻番”的目标，艰苦创业、锐意创新，在企业转型升级、推进自主创新等方面有重要贡献，是广大青年创业创新的榜样；在逆境中顽强拼搏创造精彩人生，具有较强示范性的优秀青年典型；不断探索、自强奋斗，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优秀青年代表。

三、评选机构

评选活动由浙江省青年联合会、青年时报社、浙江卫视、浙江之声、浙江在线新闻网站等单位联合主办。共青团浙江省委、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新华社浙江分社为本次评选活动的指导单位。指导单位、主办单位和有关单位负责人组成评选活动组织委员会，组委会下设办公室（设在省青联秘书处），具体负责2013年“浙江杰出青年”评选活动的实施。组委会将邀请部分专家学者共同参与2013年“浙江杰出青年”的评选。

四、评选办法与步骤

2013年“浙江杰出青年”评选分人选推报、候选人确定、候选人公示、投票评选四个阶段进行。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第一阶段：人选推报（3月1日—3月22日）

各市、各系统可在先行开展评选或广泛宣传的基础上，结合此次评选的要求，择优向组委会办公室推报2013年“浙江杰出青年”候选人。各市团委、省军区、武警总队政治部推报候选人一般不超过2人。省直机关、省属企业、省属高校推报候选人各不超过3人，由省直机关团工委、团省委青工部、学校部审核把关后报组委会办公室。省志愿者协会、省青年企业家协会、省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等省青联会员团体也可直接向组委会办公室推荐候选人。

为了通过各种渠道，更多更好地发现各类优秀青年典型，扩大优秀青年代表人物的选拔面，文化、卫生、教育、体育、宣传、科技等系统的优秀青年典型由组委会办公室直接向省有关厅局征求。
同时，鼓励有突出业绩的优秀青年代表人物向组委会办公室自荐（考察方式另定）。

第二阶段：候选人确定（3月22日—3月29日）

组委会办公室对所有推报材料进行审核，将符合推报要求的人选提交组委会，推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人选，不具备参选资格。组委会根据人选的事迹情况，并考虑人选的地区、界别、行业分布等因素，最终确定20名左右候选人。

第三阶段：候选人公示（3月29日—4月2日）

组委会通过媒体对候选人及其事迹向社会公布，同时在网上刊登候选人事迹和照片。在公示期内，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如遇异议，组委会办公室将协同有关部门进行核实，并将核实结果和处理意见提交组委会。对于经核实确有问题的候选人，组委会办公室将核实结果和处理意见交组委会审定。

第四阶段：投票评选（4月2日—4月15日）
组委会邀请有关专家评委组织召开评审会，听取组委会办公室对候选人情况的说明、候选人公示情况的报告、网站对候选人反馈意见的报告。专家评审会对候选人进行无记名投票，根据投票结果决定2013年“浙江杰出青年”人选。

五、实施要求

1、推报单位要对所推报的人选进行直接考察，听取人选工作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的意见，听取组织人事、纪检、公安和计划生育等部门的意见。考察结束后，市级团委书记办公会议或市级青联主席会议要对人选进行综合审定，形成考察推报意见（600字左右，加盖市级团委或青联公章）。

2、推报单位要积极做好候选人事迹材料报送工作，认真履行申报程序。候选人材料报送要求：

（1）推荐登记表原件2份（请贴好照片、身份证复印件）。登记表中的类别由推报单位选择填写：科学技术界、教育界、农业界、经济管理界、金融界、商贸服务界、政法军警界、文化艺术体育界、新闻出版界、医药卫生界、宗教界、公共管理界、其他。

（2）文字材料：①事迹详细材料：2份，字数不限，以报告文学或人物专访形式撰写，供详细报道或编发宣传材料用。②事迹简介：2份，字数2000字左右，内容真实，文字简炼。③事迹新闻稿：2份，300字左右，内容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政治面貌，民族，学历学位，职称，工作单位及职务；主要工作经历及成绩；获得主要奖项及荣誉。文字材料正文请用仿宋四号字体、25磅固定行距、A4纸统一打印，标题请用华文中宋小二号字体，候选人推报材料样本请参照附件。④组织推荐的文字材料需本人签字，所在单位盖章、处级以上主管部门党委审核盖章、市级团委或青联复审盖章，方为有效。

（3）数码一寸正面免冠彩照1张，五寸彩色工作照或生活照3张（一式一张）。

（4）推荐登记表、文字材料和照片，请以电子版的形式发送至组委会办公室电子邮箱87051479@163.com。

（5）推报人选须提供本人身份证、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事迹材料中涉及到的主要奖项的证书复印件。

（6）推报人选是企业经营者（法人代表）的，须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利税指标证明和具有法律效力的企业资产规模评估报告书，赞助社会公益事业的，须提供书面证明。对所有提供复印件的证书或证件的原始证明，推报单位要严格进行审查、核对。

3、人选推报登记表及推报材料样本，可登录浙江省青联网站（www. zjyf.org）下载。

4、各推报单位要在3月22日前将人选的全部推报材料和考察中的各种书面证明材料上报组委会办公室，逾期不予受理。

5、候选人确定后，由候选人推报单位负责制作反映候选人成长历程、工作业绩、突出贡献和社会影响等情况的事迹VCR。

6、各推报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对推报工作的组织领导。

组委会办公室

联系人：景丽敏、张昌羽、杨  楠
地  址：杭州市安吉路21号省青联秘书处 

邮  编：310006

电  话：0571-87051479、87051476

传  真：0571-85170141

E-mail：87051479@163.com
